
B085

■ 2015年4月3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

2015-003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

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462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1,977,666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

2015-00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 、“发行人” 、“公司” 或“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

于2015年2月13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于2015年4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文。 根据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40860号的要求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新五

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现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及相关承诺

1、《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2、与合伙协议相关承诺

没有与上述两个合伙协议相关的承诺。

二、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翔投资” ）和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新翼投资” ）关于其参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不存在结构化安排的承诺

2014年10月8日，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分别出具了《声明承诺函》，承诺：“本企业认购新五丰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之资金，全部来源于本企业全体合伙人的自有合法资金出资，未通过结构化产品募集上述认购资金；本企业

全体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性安排。 ”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对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70名合伙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的承诺

1、发行人关于对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70名合伙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的承诺

发行人于2014年9月23日出具了关于对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70名合伙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的承诺，具体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存在向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认购方新翔投资、 新翼投资及其合伙人提供直接或间接

的财务资助、借款、担保或者补偿的情形。 ”

2、控股股东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集团” ）关于对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70名

合伙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粮油集团于2014年9月23日出具了关于对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70名合伙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

的承诺，具体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存在向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认购方新翔投资、 新翼投资及其合伙人提供直接或间接

的财务资助、借款、担保或者补偿的情形。 ”

3、实际控制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省国资委” ）关于对新翔投资和新

翼投资70名合伙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于2014年9月23日出具了关于对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70名合伙人不存在财务

资助等的承诺，具体如下：

“我委不存在向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认购方新翔投资、新翼投资及其合伙人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资助、借款、

担保或者补偿的情形。 ”

四、其他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及承诺

（一）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创投” ）、湖南省天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心实业”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盐创投” ）的资金来源及相关承诺

高新创投、天心实业、轻盐创投等三名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并出具了相关的《承诺函》，

具体如下：

“1、本公司此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均系本公司具有合法来源的自有资金，不包括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2、本公司此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与新五丰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与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体合伙人无关；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委托他人、代

他人或接受信托认购新五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3、本公司此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不存在接受新五丰、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以及湖南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资助、借款、提供担保或者补偿。 ”

（二）粮油集团的资金来源及相关承诺

粮油集团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并出具了相关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本公司此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均系本公司具有合法来源的自有资金，不包括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2、本公司此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与新五丰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与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体合伙人无关；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委托他人、代

他人或接受信托认购新五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3、 本公司此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不存在接受新五丰及其关联方以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资助、借款、提供担保或者补偿。 ”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保障措施以及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措施

发行人出具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填补回报事项的承诺函》，明确了本次募集资

金使用的保障措施以及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的保障措施

1、强化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发行人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发行人募集

资金的使用进行了规范。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发行人董事会的决议，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并建立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制度，由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发行人共同监管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途和金额使用，

保荐机构将每季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同时，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成立募集资金使用领导小组，董事长担任组长，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承诺用途，并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

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2、按照承诺的用途，积极稳妥地推动募集资金的使用，有效降低公司相关成本费用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2,979.1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近年，发行人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推进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生猪屠宰、冷链物流和生猪

交易项目，使得发行人流动资金较紧张，财务费用负担较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后，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承诺的用途使用，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

（二）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措施

1、发行人将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转型升级战略的实施

发行人将积极推进生猪屠宰、冷链物流和生猪交易等重点项目建设，逐步将产业链由原料贸易、饲料生产、种

猪养殖、生猪饲养、冷鲜肉加工及销售等环节进一步延伸至生猪屠宰、冷链物流、生猪交易，使公司形成生猪和猪肉

两大系列产品、鲜肉和冻肉两大肉类产品的终端产品布局，并实现产品在内地和港澳两个市场优化配置，大幅增强

发行人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与此同时，发行人也通过“公司+适当规模小农场” 模式逐步扩大产能，进一步巩固发行人在生猪饲养行业的

地位，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2,979.1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解决发行人产业链延伸和产能扩充后对日常运营资金的需求。 发行人将积极提高本次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公司的效益。

3、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发行人于2013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募集资金的使用、募投项目的变更、募集资金的监管等做了详细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充分论证，有效防范风险，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募集资金的合理合法使用。

4、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增强利润分配的透

明度，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发行人于2014年4月17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4�年-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并审议修订《公司章程》，对

《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发行人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比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完善了发行人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强化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三）《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填补回报事项的承诺函》

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填补回报事项的承诺如下：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中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再融资或者并购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当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

具体措施’的要求，鉴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有所下降，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严格执行利润分配制度等方式，积极

应对行业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以填补股东回报：

一、强化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

的使用进行了规范。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并建立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制度，由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公司共同监管募集资金按照承诺用途和金额使用，保荐

机构将每季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同时，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成立募集资金使用领导小组，董事长担任组长，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承诺用途，并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

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二、按照承诺的用途和金额，积极稳妥地推动募集资金的使用，有效降低公司相关成本费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2,979.1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近年，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推进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生猪屠宰、冷链物流和生猪交

易项目，使得公司流动资金较紧张，财务费用负担较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后，公司营运资金压力将得到缓

解，降低财务费用。

三、加强经营管理，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公司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将转变为夯实公司生猪屠宰、冷链物流、生猪交易市场等产业链延伸环节，以及扩大

公司的饲养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资本结构、增强财务稳健性，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降低财务

费用，控制资金成本，提高盈利水平。

公司也将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发挥企业管控效能。 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加强成本管理，强化

预算执行监督，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

四、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将积极回报股东

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修订了《公司章程》、制定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4年

-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建立了健全有效的股东回报机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公司章程》、《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4年-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约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

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有效维护和增加对股东的回报。 ”

六、报备文件

1、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合伙协议；

2、新翔投资和新翼投资关于其参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不存在结构化安排的承诺；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合伙人财务资助和补偿的承诺；

4、高新创投、天心实业、轻盐创投、粮油集团资金来源的承诺；

5、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填补回报事项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3日

附：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

（2014年9月27日修订）

本协议书于2014年9月27日在湖南省长沙市签订。

第一章 总 则

为维护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合伙企业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

简称《合伙企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制定本协议。

第一条 企业性质为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依法注册登记。 普通合伙人对企

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本合伙企业经营期

限为6年。 经营期限届满前半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可延长。

第二条 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即对全体合伙人具有约束力。

第三条 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

第二章 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

第四条 合伙企业名称：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五条 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层。

第三章 合伙企业的目的与经营范围

第六条 合伙企业的目的：作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层持股平台，对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被投资企业” )进行股权投资，为合伙人创造满意的投资回报。

第七条 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

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方可经营）。

第四章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姓名（名称）及住所

第八条 本合伙企业由24名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 其中，普通合伙人1名，有限合伙人23名。

合伙人的姓名、住所、认缴出资、缴付期限等具体情况详见本协议之附件一。

合伙人的工作或任职情况、认购资金来源、与被投资企业的关联关系等情况详见本协议之附件二。

第五章 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第九条 合伙企业的资本合计人民币1425.60万元，由全体合伙人缴付，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分二期支

付，第一期5%的出资，于合伙企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缴付，第二期95%的全部剩余出资于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

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详见本协议之附件一。

第十条 合伙人保证其出资来源合法且出资均系其本人自有资金，其本人为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

额的最终权益人，不会因此而产生纠纷或潜在纠纷。

第十一条 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没有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当承担补缴义

务，并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合伙人的出资，全部用于认缴被投资企业的2014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第六章 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办法

第十三条 合伙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部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建立本合伙企业的财产、会计制度。

第十四条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利润和亏损按照各合伙人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和分担。 各合伙人与

其他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或其他结构化安排。 但是，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

担责任。

第十五条 合伙企业分配利润的形式为现金。

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企业也可以其持有的被投资企业的股份、有价证券或其他非现金资产进行分配。

第十六条 合伙企业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实现现金收益、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现金分红或处置企业财产获

得其他现金收益后三个月内，在扣除合伙企业设立、日常运营费用及其他各项开支后(包括偿还普通合伙人或其他

人为企业垫付的资金)，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分配给全体合伙人，不得用于再投资其他企业或项目。

第十七条 合伙企业投资收益及其分配所涉及的税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合伙企业有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或税务机关的要求代扣代缴合伙人的有关税费。

第七章 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

第十八条 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不参加执行事务

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不参加

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

所有，所产生的亏损或民事责任，由合伙企业承担。

合伙人为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第十九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一) 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二) 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三) 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四) 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五) 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六) 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第二十条 除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外，合伙人及其关联方不得同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第二十一条 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第二十二条 经普通合伙人的同意，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或者该份额对应的被投

资企业股票用于出质。

普通合伙人可以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所对应的被投资企业股票用于出质；普通合伙人将其在合伙企

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应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在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之锁定期内 （即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被投资企业股票登记在本企业名下之日起36个

月内），合伙人不得将其在本合伙企业内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其他合伙人，亦不得向合伙人以外的其他方转让。

第二十三条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备的条件和职责

(一) 执行事务合伙人由全体合伙人推举产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按期缴付出资，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 无犯罪记录，无不良经营记录。

(二) 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对全体合伙人负责，并行使下列职责：

1. 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

2. 主持合伙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 拟定合伙企业利润分配或者亏损分担的具体方案；

4. 制定合伙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方案；

5. 制定合伙企业具体管理制度或者规章制度；

6. 提出聘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7. 出席或授权他人出席被投资企业的股东大会，对被投资企业的股东大会议案进行表决；

8. 提醒并督促与被投资企业存在关联关系的有限合伙人履行本协议第十章所约定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与违约处理办法

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本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

决定执行事务导致违约发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对给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第二十五条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更换执行事务合伙人。

第八章 合伙人会议

第二十六条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授予合伙人会议在不违反本协议的前提下行使如下职权：

(一) 决定变更合伙企业名称；

(二) 变更合伙目的、经营范围；

(三) 决定延长合伙期限，或在合伙期限届满之前提前解散企业；

(四) 决定增加或减少合伙人出资；

(五) 决定合伙人的入伙、退伙；

(六) 决定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转变；

(七) 决定合伙企业利润的分配方案；

(八) 修订合伙协议(但是，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导致合伙协议变更的，不需另行召开合伙

人会议)；

(九)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七条 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或三分之一以上合伙人提议，可举行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召集并主持。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合伙人会议召开五日前通知全体合伙人，并提供有关会议资料。

第二十八条 合伙人会议决议，需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 每一个合伙人有一份表决权。

合伙人兹此一致同意，合伙人会议在本协议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议对全体合伙人有约束力，执行事务

合伙人可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修订本协议。

第九章 入伙与退伙

第二十九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约定的本合伙企业所持被投资企业股票锁定期满后，本合伙企业方

可吸收新合伙人入伙。 新合伙人入伙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订立入伙协议时，

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第三十条 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对入伙前的合伙企业

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本合伙企业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被投资企业股票登记在本企业名下之日起已满36个月（即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所认购的被投资企业股票之锁定期）之后，合伙人方能退伙，但应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合伙企业通过合伙

人会议决议后以特别方式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将该合伙人其出资财产份额所对应的被投资企业股票全部转让，该

合伙人退伙。

第三十二条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所持被投资企业股份锁定期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

时，合伙人可以退伙：

(一)本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

(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当然退伙：

(一)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

(二)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强制执行；

(三)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并导致本合伙企业无法完成认购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的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其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其在企业中的财产份

额，并取得在企业的合伙人资格。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普通合伙人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则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

合伙人的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则其继承人转为有限合伙人；全体合伙人根据本

协议约定的条件推举新的普通合伙人。

第三十五条 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约定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及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

第三十六条 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对该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

继承人或者权利承受人，在提供其合法取得的证明其财产继承权及继承财产份额的法律文书后，按照本协议的约

定，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得该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

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后其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或者权利承

受人取得本合伙企业合伙人资格后，应遵守本协议的全部约定。

第三十七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

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或其财产份额所对应的被投资企业股份或其他财产收益。 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

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

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

第三十八条 根据本协议约定发生的合伙人退伙：普通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本合伙企

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本有限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

从本有限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第三十九条 根据本协议约定发生的合伙人退伙，合伙人退伙时，合伙企业财产少于合伙企业债务的，退伙人

应当依照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规定分担亏损。

第四十条 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

第四十一条 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第四十二条 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

第十章 合伙企业以及合伙人的特别义务规定

第四十三条 本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或具有以下条款所指特殊身份的合伙人除需遵照本协议履行本协议约

定的义务外，还应根据本章内容履行如下有关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及持股变动管理等特别事项之注意义务。

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如合伙人中有任一人为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则本合伙企业将

视同为被投资企业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合伙企业或/及担任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合

伙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关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及持股变动管理等义务的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本合伙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如合伙人中有任一人为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

的，且本企业将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

归被投资企业所有，被投资企业董事会应当将所得收益收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持有被投资企业5%以上的合伙人或者担任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将其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包括在本协议约定

的锁定期满后卖出其通过本合伙企业所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被投资企

业所有，被投资企业董事会应当将其所得收益收回。

第四十五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合伙人如系被投资企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应

遵守以下关于内幕交易的禁止性规定：前述合伙人在被投资企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被投资企业

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被投资企业证券。 如合伙人违反前述约定的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合伙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在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本合伙企业所持被投资企业股份自锁定期满后，且在本合伙企业转让

被投资企业股份时合伙人中有任一人为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本合伙企业每年转让的被

投资企业股份不得超过本合伙企业所持被投资企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被投资企业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在持有被投资企业股份（包括直接持有及通过本合伙

企业间接持有）期间应当向被投资企业申报其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并遵守以下关于持股变

动规则的规定：

在合伙人转让被投资企业股份时其担任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该合伙人在被投资企业担

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其所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被投资企业股

份总数（包括直接持有及通过本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合伙人转让被投资企业股份时其担任被投资企业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该合伙人在被投资企业担

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其通过本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锁定期满后，其每年转让的被

投资企业股份（包括直接持有及通过本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被投资企业股份

（包括直接持有及通过本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被投资企业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在被投资企业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包

括直接持有及通过本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合伙人在被投资企业离职后已满半年，如其要转让其

通过本合伙企业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还应满足本协议关于锁定期的有关规定。

本合伙企业或合伙人如违反上述约定的转让所得收益由被投资企业收回，本合伙企业、合伙人应同时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如本合伙企业或任一合伙人作为投资者，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被投资企业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需履行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本合伙企业与该合伙人为一致行动人，并应

将该合伙人所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票数量与本合伙企业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票数量合并计算。

如本合伙企业或该合伙人违反上述约定的，应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九章“监管措施与法律责任”

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章 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第四十八条 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一)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二)本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三)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四)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五)本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六)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第四十九条 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

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日内指定一个或

者数个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

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

定清算人。

第五十条 清算人自被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债权人，

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清算人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人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清算期间，合伙企业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

第五十一条 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

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分配。

第五十二条 清算结束，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

章后，在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申请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第五十三条 合伙企业注销后，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

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五十四条 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

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十二章 违约责任

第五十五条 合伙人对本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

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六条 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本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将应当归本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本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利益和财

产退还本合伙企业；给本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

更，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未按期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赔偿由此给本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或者善意第三人

造成的损失。

第五十七条 不具有事务执行权的合伙人擅自执行合伙事务，给合伙企业或

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清算人未依照本协议规定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

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清算人承担和赔偿。

第五十九条 任一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其他约定给其他合伙人和本合伙企

业造成损失的，应向其他合伙人或者本合伙企业赔偿全部损失（包括其在签署本协议时可预见的一切直接或

间接损失）。

第十三章 争议的解决

第六十条 凡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合伙人之间共同协商，

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经协商一致并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合伙

人可以修改本协议或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补充、修改内容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补充、修改后的内容为准。

第六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25份，合伙人各执一份，送登记机关存档一份。

第六十三条 本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署后生效。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签字：

罗雁飞 邱卫 朱志方 胡九洲

马洪 何万兵 皇佳 陈慧

朱永胜 袁端淇 张源 何军

李宇东 李剑锋 周森林 周庆华

邓小龙 李会光 赵江 杨巧辉

雷宇 肖立新 贺斌 龚海燕

附件一：合伙人出资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类型 身份证号

住所

认缴出

资额

(

万

元

)

持有份额比

例

（

%

）

出 资方 式 缴 付期 限

1

罗雁

飞

普通合

伙人

4301021977****

****

长沙市芙蓉区

57.6

4.040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

邱卫

有限合

伙人

4301031960****

****

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

172.8

12.121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

朱志

方

有限合

伙人

4303041971****

****

长沙市天心区

172.8 12.121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

胡九

洲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63****

****

长沙市芙蓉区

144

10.101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5

马洪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56****

****

长沙市开福区

17.28 1.212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6

何万

兵

有限合

伙人

4304251975****

****

长沙市天心区

11.52

0.8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7

皇佳

有限合

伙人

4301031966****

****

长沙市芙蓉区

40.32

2.82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8

陈慧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70****

****

长沙市芙蓉区

28.8 2.020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9

朱永

胜

有限合

伙人

4302041969****

****

长沙市岳麓区

92.16

6.465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0

袁端

淇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64****

****

长沙市芙蓉区

276.48

19.39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1

张源

有限合

伙人

4324261972****

****

长沙市开福区

34.56 2.42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2

何军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68****

****

长沙市芙蓉区

69.12 4.85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3

李宇

东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70****

****

长沙市芙蓉区

23.04

1.616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4

李剑

锋

有限合

伙人

4301111972****

****

长沙市开福区

92.16 6.46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5

周森

林

有限合

伙人

4301111972****

****

长沙市雨花区

34.56 2.42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6

周庆

华

有限合

伙人

4325221974****

****

长沙市芙蓉区

23.04

1.616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7

邓小

龙

有限合

伙人

4325031975****

****

长沙市芙蓉区

23.04

1.616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8

李会

光

有限合

伙人

4306261969****

****

湖南省平江县

23.04 1.616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9

赵江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73****

****

长沙市芙蓉区

23.04 1.616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0

杨巧

辉

有限合

伙人

4303811980****

****

湖南省湘乡市

23.04 1.616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1

雷宇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73****

****

长沙市芙蓉区

17.28 1.21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2

肖立

新

有限合

伙人

4302191967****

****

长沙市天心区

11.52 0.81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3

贺斌

有限合

伙人

4301031970****

****

长沙市开福区

5.76 0.40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4

龚海

燕

有限合

伙人

4301021975****

****

广东省深圳市罗

湖区

8.64 0.606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附件二：合伙人其他情况列表

序号 合伙人姓名 目前工作或任职情况

认缴出资资金

来源

与被投资企业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1

罗雁飞

被投资企业董事会秘书

、

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

；

被投资企业党总支副书记

、

工会主席

自有资金 是

2

邱卫

被投资企业董事长

；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有资金 是

3

朱志方 被投资企业董事 自有资金 是

4

胡九洲 被投资企业董事 自有资金 是

5

马洪 被投资企业董事 自有资金 是

6

何万兵

被投资企业监事会主席

；

被投资企业永安分公

司经理

自有资金 是

7

皇佳 被投资企业监事 自有资金 是

8

陈慧

被投资企业监事

；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

场有限公司监事

自有资金 是

9

朱永胜

被投资企业常务副总经理

；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

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

湘潭健丰食品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自有资金 是

10

袁端淇 被投资企业副总经理 自有资金 是

11

张源 被投资企业财务总监 自有资金 是

12

何军

被投资企业董事

、

总经理

；

被投资企业党总支书

记

；

扎赉特旗天和粮食有限公司董事长

；

湖南长

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董事

；

中机华

丰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自有资金 是

13

李宇东

被投资企业监事

、

采贸部经理

；

扎赉特旗天和粮

食有限公司董事

自有资金 是

14

李剑锋

被投资企业副总经理兼工程部经理

；

湖南优鲜

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自有资金 是

15

周森林

被投资企业副总经理

；

被投资企业耒阳分公司

经理

；

衡阳怡农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有资金 是

16

周庆华 被投资企业技术管理总监 自有资金 否

17

邓小龙 被投资企业生产管理总监 自有资金 否

18

李会光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9

赵江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0

杨巧辉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1

雷宇 被投资企业投资管理副总监 自有资金 否

22

肖立新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3

贺斌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4

龚海燕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

（2014年9月27日修订）

本协议书于2014年9月27日在湖南省长沙市签订。

第一章 总 则

为维护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合伙企业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

简称《合伙企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制定本协议。

第一条 企业性质为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依法

注册登记。 普通合伙人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

担有限责任。 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6年。 经营期限届满前半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可

延长。

第二条 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即对全体合伙人具有约束力。

第三条 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

第二章 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

第四条 合伙企业名称：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五条 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层。

第三章 合伙企业的目的与经营范围

第六条 合伙企业的目的：作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层持股平台，对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被投资企业” )进行股权投资，为合伙人创造满意的投资回报。

第七条 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项

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方可经营）。

第四章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姓名（名称）及住所

第八条 本合伙企业由46名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 其中，普通合伙人1名，有限合伙人45名。

合伙人的姓名、住所、认缴出资、缴付期限等具体情况详见本协议之附件一。

合伙人的工作或任职情况、认购资金来源、与被投资企业的关联关系等情况详见本协议之附件二。

第五章 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第九条 合伙企业的资本合计人民币553.536万元，由全体合伙人缴付，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分二期支付，第

一期5%的出资，于合伙企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缴付，第二期95%的全部剩余出资于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

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详见本协议之附件一。

第十条 合伙人保证其出资来源合法且出资均系其本人自有资金，其本人为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的最终权益人，不会因此而产生纠纷或潜在纠纷。

第十一条 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没有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当承担补缴义

务，并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合伙人的出资，全部用于认缴被投资企业的2014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第六章 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办法

第十三条 合伙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部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建立本合伙企业的财产、会计制度。

第十四条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利润和亏损按照各合伙人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和分担。 各合伙人与其

他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或其他结构化安排。 但是，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责任。

第十五条 合伙企业分配利润的形式为现金。

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企业也可以其持有的被投资企业的股份、有价证券或其他非现金资产进行分配。

第十六条 合伙企业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实现现金收益、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现金分红或处置企业财产获得

其他现金收益后三个月内，在扣除合伙企业设立、日常运营费用及其他各项开支后(包括偿还普通合伙人或其他人

为企业垫付的资金)，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分配给全体合伙人，不得用于再投资其他企业或项目。

第十七条 合伙企业投资收益及其分配所涉及的税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合伙企业有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或税务机关的要求代扣代缴合伙人的有关税费。

第七章 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

第十八条 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不参加执行事务的

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不参加执

行事务的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

有，所产生的亏损或民事责任，由合伙企业承担。

合伙人为了解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第十九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一)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二)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第二十条 除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外，合伙人及其关联方不得同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第二十一条 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第二十二条 经普通合伙人的同意，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或者该份额对应的被投资

企业股票用于出质。

普通合伙人可以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所对应的被投资企业股票用于出质；普通合伙人将其在合伙企

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应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在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之锁定期内 （即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被投资企业股票登记在本企业名下之日起36个

月内），合伙人不得将其在本合伙企业内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其他合伙人，亦不得向合伙人以外的其他方转让。

第二十三条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具备的条件和职责

(一)执行事务合伙人由全体合伙人推举产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按期缴付出资，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 无犯罪记录，无不良经营记录。

(二)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对全体合伙人负责，并行使下列职责：

1. 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

2. 主持合伙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 拟定合伙企业利润分配或者亏损分担的具体方案；

4. 制定合伙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方案；

5. 制定合伙企业具体管理制度或者规章制度；

6. 提出聘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7. 出席或授权他人出席被投资企业的股东大会，对被投资企业的股东大会议案进行表决；

8. 提醒并督促有限合伙人履行本协议第十章所约定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与违约处理办法

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本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

决定执行事务导致违约发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对给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第二十五条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更换执行事务合伙人。

第八章 合伙人会议

第二十六条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授予合伙人会议在不违反本协议的前提下行使如下职权：

(一)决定变更合伙企业名称；

(二)变更合伙目的、经营范围；

(三)决定延长合伙期限，或在合伙期限届满之前提前解散企业；

(四)决定增加或减少合伙人出资；

(五)决定合伙人的入伙、退伙；

(六)决定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转变；

(七)决定合伙企业利润的分配方案；

(八)修订合伙协议(但是，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导致合伙协议变更的，不需另行召开合伙

人会议)；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七条 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或三分之一以上合伙人提议，可举行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召集并主持。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合伙人会议召开五日前通知全体合伙人，并提供有关会议资料。

第二十八条 合伙人会议决议，需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 每一个合伙人有一份表决权。

合伙人兹此一致同意，合伙人会议在本协议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议对全体合伙人有约束力，执行事务

合伙人可根据合伙人会议决议修订本协议。

第九章 入伙与退伙

第二十九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约定的本合伙企业所持被投资企业股票锁定期满后，本合伙企业方

可吸收新合伙人入伙。 新合伙人入伙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订立入伙协议时，

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第三十条 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对入伙前的合伙企业

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本合伙企业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被投资企业股票登记在本企业名下之日起已满36个月（即本合伙企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所认购的被投资企业股票之锁定期）之后，合伙人方能退伙，但应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合伙企业通过合伙

人会议决议后以特别方式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将该合伙人其出资财产份额所对应的被投资企业股票全部转让，该

合伙人退伙。

第三十二条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所持被投资企业股份锁定期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

时，合伙人可以退伙：

(一)本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

(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当然退伙：

(一)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

(二)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强制执行；

(三)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并导致本合伙企业无法完成认购被投资企业2014年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的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其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其在企业中的财产份

额，并取得在企业的合伙人资格。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普通合伙人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则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

合伙人的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则其继承人转为有限合伙人；全体合伙人根据本

协议约定的条件推举新的普通合伙人。

第三十五条 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约定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及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

第三十六条 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对该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

继承人或者权利承受人，在提供其合法取得的证明其财产继承权及继承财产份额的法律文书后，按照本协议的约

定，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取得该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

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后其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或者权利承

受人取得本合伙企业合伙人资格后，应遵守本协议的全部约定。

第三十七条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

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或其财产份额所对应的被投资企业股份或其他财产收益。 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

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

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

第三十八条 根据本协议约定发生的合伙人退伙：普通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本合伙企

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本有限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

从本有限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第三十九条 根据本协议约定发生的合伙人退伙，合伙人退伙时，合伙企业财产少于合伙企业债务的，退伙人

应当依照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规定分担亏损。

第四十条 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

第四十一条 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

第四十二条 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

第十章 合伙企业以及合伙人的特别义务规定

第四十三条 本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或具有以下条款所指特殊身份的合伙人除需遵照本协议履行本协议约

定的义务外，还应根据本章内容履行如下有关短线交易、内幕交易等特别事项之注意义务。

第四十四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持有被投资企业5%以上的合伙人或者担任被投资企业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合伙人将其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包括

在本协议约定的锁定期满后卖出其通过本合伙企业所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份）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

益归被投资企业所有，被投资企业董事会应当将其所得收益收回。

第四十五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合伙人如系被投资企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应

遵守以下关于内幕交易的禁止性规定：前述合伙人在被投资企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被投资企业

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被投资企业证券。 如合伙人违反前述约定的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合伙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如本合伙企业或任一合伙人作为投资者，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被投资企业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需履行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义务时，本合伙企业与该合伙人为一致行动人，并应

将该合伙人所直接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票数量与本合伙企业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票数量合并计算。

如本合伙企业或该合伙人违反上述约定的，应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九章“监管措施与法律责任”

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章 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第四十七条 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一)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二)本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三)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四)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五)本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六)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第四十八条 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

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日内指定一个或

者数个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

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

定清算人。

第四十九条 清算人自被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债权

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清算人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人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清算期间，合伙企业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

第五十条 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

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分配。

第五十一条 清算结束，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

章后，在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申请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第五十二条 合伙企业注销后，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

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五十三条 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出破产清算申请，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

合伙企业依法被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十二章 违约责任

第五十四条 合伙人对本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

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 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本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将应当归本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本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利益和财

产退还本合伙企业；给本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

更，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未按期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赔偿由此给本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或者善意第三人

造成的损失。

第五十六条 不具有事务执行权的合伙人擅自执行合伙事务，给合伙企业或

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 清算人未依照本协议规定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

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清算人承担和赔偿。

第五十八条 任一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其他约定给其他合伙人和本合伙企

业造成损失的，应向其他合伙人或者本合伙企业赔偿全部损失（包括其在签署本协议时可预见的一切直接或

间接损失）。

第十三章 争议的解决

第五十九条 凡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合伙人之间共同协商，

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经协商一致并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合伙

人可以修改本协议或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补充、修改内容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补充、修改后的内容为准。

第六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47份，合伙人各执一份，送登记机关存档一份。

第六十二条 本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署后生效。

长沙新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签字：

刘晓磊 李清林 颜静 龚德鑫

凌辉 朱湘 张道中 莫定军

张剑锋 周科 吴利发 袁园

邓爱民 杨卫民 邱小红 叶纯志

胡新桂 严海生 许小刚 杨勇

石文 刘艳 游艳萍 郭丽娅

李旭辉 陈凯 苏平林 刘峰

陈康 欧阳隽刚 李扬 谢德勋

解李貌 周祝林 罗英琼 吴琴

黄瑞林 谭桂元 张跃莱 凌孟成

高波 邱军 孙武 李慕良

王勇 王宏玲

附件一：合伙人出资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类型 身份证号

住所

认缴出

资额

(

万

元

)

持有份

额比例

（

%

）

出 资

方 式

缴 付

期 限

1

刘晓

磊

普通

合伙

人

4301041973****

****

长沙市芙蓉区

28.8

5.20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

李清

林

有限

合伙

人

4309031969****

****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

区

28.8

5.20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

颜静

有限

合伙

人

4303051965****

****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

区

17.28

3.12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

龚德

鑫

有限

合伙

人

4324021963****

****

长沙市开福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5

凌辉

有限

合伙

人

4304211978****

****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

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6

朱湘

有限

合伙

人

4328221973****

****

长沙市天心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7

张道

中

有限

合伙

人

4306231964****

****

湖南省华容县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8

莫定

军

有限

合伙

人

4329221967****

****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

滩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9

张剑

锋

有限

合伙

人

4304211971****

****

长沙市雨花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0

周科

有限

合伙

人

4301051977****

****

长沙市雨花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1

吴利

发

有限

合伙

人

4304221980****

****

长沙市开福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2

袁园

有限

合伙

人

4302041973****

****

长沙市芙蓉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3

邓爱

民

有限

合伙

人

4404021953****

****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

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4

杨卫

民

有限

合伙

人

4301111972****

****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

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5

邱小

红

有限

合伙

人

4403011963****

****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

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6

叶纯

志

有限

合伙

人

4324261963****

****

湖南省桃源县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7

胡新

桂

有限

合伙

人

4329221956****

****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

滩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8

严海

生

有限

合伙

人

4312271985****

****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

治县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19

许小

刚

有限

合伙

人

6103261984****

****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

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0

杨勇

有限

合伙

人

4301051974****

****

长沙市开福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1

石文

有限

合伙

人

4331271985****

****

湖南省永顺县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2

刘艳

有限

合伙

人

4301211977****

****

长沙市雨花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3

游艳

萍

有限

合伙

人

4301031980****

****

长沙市天心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4

郭丽

娅

有限

合伙

人

4305031978****

****

长沙市芙蓉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5

李旭

辉

有限

合伙

人

4304251974****

****

长沙市雨花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6

陈凯

有限

合伙

人

4301021975****

****

长沙市天心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7

苏平

林

有限

合伙

人

4325021974****

****

长沙市雨花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8

刘峰

有限

合伙

人

4324241972****

****

长沙市岳麓区

57.6

10.41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29

陈康

有限

合伙

人

4301021960****

****

长沙市天心区

28.8

5.20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0

欧阳

隽刚

有限

合伙

人

4301051973****

****

长沙市开福区

28.8

5.20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1

李扬

有限

合伙

人

4305211982****

****

长沙市岳麓区

12.10

2.19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2

谢德

勋

有限

合伙

人

4306811969****

****

湖南省汨罗市屈原

管理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3

解李

貌

有限

合伙

人

4301031979****

****

长沙市天心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4

周祝

林

有限

合伙

人

4301111970****

****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

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5

罗英

琼

有限

合伙

人

4101051967****

****

长沙市岳麓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6

吴琴

有限

合伙

人

4301051970****

****

长沙市开福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7

黄瑞

林

有限

合伙

人

4301111963****

****

长沙市芙蓉区

11.52

2.08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8

谭桂

元

有限

合伙

人

4304261963****

****

湖南省祁东县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39

张跃

莱

有限

合伙

人

4301031973****

****

长沙市开福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0

凌孟

成

有限

合伙

人

4301211988****

****

湖南省长沙县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1

高波

有限

合伙

人

4390041980****

****

湖南省汨罗市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2

邱军

有限

合伙

人

4330211976****

****

湖南省洪江市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3

孙武

有限

合伙

人

4309211987****

****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

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4

李慕

良

有限

合伙

人

4325031975****

****

长沙市雨花区

28.80

5.20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5

王勇

有限

合伙

人

4310021979****

****

长沙市岳麓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46

王宏

玲

有限

合伙

人

1423211981****

****

长沙市岳麓区

5.76

1.04

货币

出资

被投资企业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

附件二：合伙人其他情况列表

序号 合伙人姓名 目前工作或任职情况 认缴出资资金来源

与被投资企业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刘晓磊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

李清林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

颜静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4

龚德鑫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5

凌辉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6

朱湘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7

张道中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8

莫定军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9

张剑锋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0

周科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1

吴利发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2

袁园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3

邓爱民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4

杨卫民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5

邱小红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6

叶纯志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7

胡新桂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8

严海生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19

许小刚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0

杨勇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1

石文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2

刘艳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3

游艳萍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4

郭丽娅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5

李旭辉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6

陈凯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7

苏平林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8

刘峰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29

陈康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0

欧阳隽刚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1

李扬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2

谢德勋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3

解李貌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4

周祝林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5

罗英琼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6

吴琴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7

黄瑞林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8

谭桂元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39

张跃莱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40

凌孟成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41

高波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42

邱军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43

孙武 被投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自有资金 否

44

李慕良 被投资企业技术人员 自有资金 否

45

王勇 被投资企业技术人员 自有资金 否

46

王宏玲 被投资企业技术人员 自有资金 否


